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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房屋强制执行中居住权人的保护
陆福贤

贵州财经大学 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民法典》物权编新增的居住权制度在保障以房养老和老年人婚姻权益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居住权的设

立方式包括合同约定、遗嘱设立及判决文书确认等，但现行法律对强制执行程序中居住权的处理缺乏明确规定，

实践中存在通过虚假设立居住权逃避债务的情形，因此对居住权真实性的实质性审查是保障居住权人合法权益的

基础。在房屋强制执行过程中，对人役性居住权应以维持存续为原则；对于非人役性居住权，则需严格审查其设

立时间，若人役性居住权设立在先，可参照"买卖不破租赁"规则予以保护，以平衡各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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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居住权制度以来，

立法已对居住权的设立要件、生效规则等作出规范。然

而，在强制执行实践中，居住权保护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方面，执行机关因形式审查局限，难以甄别居住权设

立的真实意图，部分债务人通过不当设立居住权贬损房

屋价值，侵害债权人利益；另一方面，现行法律既未明

确居住权与抵押权的实现顺序，也未对居住权进行精细

化区分，致使执行过程中难以平衡债权人与居住权人的

利益，若一味“涤除”居住权又有悖其立法初衷，若始

终优先保障居住权，则可能损及债权人合法受偿；此外，

房屋所有权的变更亦可能侵害居住权人的利益，现行制

度未对居住权人在房屋所有权变更情形下的权利保障

作出明确规范。为此，本文首先梳理居住权的法律特征

及设立时点，详述遗嘱设定、协议设立与法定设立等多

种路径；进而剖析实践中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最后提

出完善救济机制和审查标准的对策建议，旨在为居住权

人权益保护与强制执行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

和操作方案。

1 居住权设立的形式与实质判断

1.1 居住权设立的形式判断

《民法典》第 366 条对居住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居

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

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值得注意的

是，《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二审稿)第 159 条将此前“对

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的表述修改为“对

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从这一修订

来看，立法者将“权利”明确为“用益物权”，突出了

居住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居住权的设

立途径多样化，除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外，根据《民法典》

第 371 条和第 229 条的规定，还可以通过订立遗嘱或人

民法院的判决文书设立。而在物权变动的时间问题上，

因法律行为和非因法律行为发生的物权变动，其生效时

间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以公示为生效要件，即只有在完

成公示程序后，物权变动才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则无需

公示即可生效。具体而言，当事人通过合同设立居住权

时，依据《民法典》第 368 条的规定，“居住权自登记

时设立。”因此，仅在当事人携带设立居住权的合同及

相关材料到不动产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并产生公示效果

后，居住权才正式成立。而对于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民法典》第 371条规定：“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

参见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

对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生效时间存在不同观点。本文认为，

以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自继承开始时设立，登记仅

具有推定作用，即便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案外人也

同样享有居住权。此外，对于通过判决文书直接导致居

住权设立的情形，根据《民法典》第 229 条的规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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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判决设立的居住权自法律文书生效时即成立，无需额

外办理登记手续。上述分析为强制执行程序中判断第三

人是否享有居住权提供了依据，如果案外人并未依法享

有居住权，则无需进一步探讨其是否具有阻止强制执行

的权利。总的来说，当事人以合同设立的，自公示时成

立，以遗嘱设立的，自继承开始时成立，以法律文书确

认的，自法律文书生效时成立，居住权的设立时间及方

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为执行救济及相关争议

的解决奠定基础。

1.2 居住权设立的实质判断

居住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其真实性审查在

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真实性审查的核心在于确认

居住权是否依法设立、权属是否明确以及意图是否真实。

在合同设立、遗嘱设立和判决设立三种方式中，尤其以

合同设立和遗嘱设立的居住权涉及意图真实性的问题

最为突出。司法实践中，当所有权人所有的房屋被列为

或将被列为执行标的时，通过在房屋上设立居住权来逃

避债务的承担的情形屡见不鲜，从而对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造成不利影响。故在执行过程中应当对居住权设立的

真实意图进行实质审查，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居住权的设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

这是确保其法律效力的前提。无论是合同条款的明确性、

遗嘱形式的合法性，还是判决依据的正当性，都需接受

严格审查，确保居住权符合法律规范。第二，居住权的

设立必须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需审查设立时是否基于

法定的特殊需求，防止虚假设立、恶意串通或滥用权利

等情形。例如，当居住权人设立的时间与所有权人面临

强制执行的时间接近时，虚假设立的风险较大，反之亦

然。此外，还可以对居住权人的救济状况等进行审查。

第三，居住权设立的范围、期限及行使方式应明确具体，

避免因条款模糊引发争议。

2 房屋强制执行中居住权人保护问题的分析

2.1 房屋强制执行中抵押权与居住权相冲突

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根据用益物权的效力优于一

般债权，在以一般债权为基础的强制执行程序中不会因

所有权的转移而消灭。即当不动产的所有权被其他买受

人受让时，买受人须承受其上设立的居住权，如果居住

权人的权利因普通债权人的强制执行程序受到影响，则

意味着普通债权优先于用益物权，这显然违背了“物权

优先于债权”的基本法律原则。

在房屋强制执行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明确：拍卖、变卖财产后，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

权不因程序而消灭，原则上应当保留。但该款同时规定

了例外——若此类用益物权影响在先担保物权或其他

优先受偿权的实现，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予以涤除。

然而，现行法律并未对居住权与先设抵押权的冲突如何

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对是否“涤除”居住权

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应当若抵押权设立在居住权之前，

则应当涤除，但又有观点认为居住权是为了保障特需人

群的基本利益，不应当无差别的被涤除，明确居住权与

抵押权的处理规则，是维护居住权人权益的制度基础。

2.2 房屋强制执行中所有权人变更对居住权行使

的限制

所有权人的变更通常伴随着对居住权行使的制约，

这种制约不仅表现在居住权人对房屋使用方式的调整，

甚至可能涉及居住权的消灭或限制条件。居住权可以根

据其功能进行不同的分类，学理上，居住权主要分为人

役性居住权和非人役性居住权；人役性居住权是指为解

决特定个体的住房困难而设立的居住权，旨在保障特定

人群的基本居住需求，具有财产之外的特殊人身属性。

非人役性居住权是指，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有偿流转房

屋占有、使用权能的居住权。

尤其针对人役性居住权，通常在具有特定关系的主

体之间设立，其功能的有效实现依赖于房屋所有权人的

配合。然而，在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时，如果新所有权

人不予配合，居住权人可能面临无法保障基本生存利益

的困境，所有权人的变更对人役性居住权的行使构成了

实质性的限制，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得到多次验证。

例如，在邱某光与董某军的案件中，董某峰通过遗嘱将

案涉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赋予邱某光，然而，董某军作为

新的所有权人，邱某光担心房屋出售后自己被赶出家门，

遂向法院申请居住权强制执行。所有权人的变更可能使

居住权人面临被驱逐的风险，但居住权人应当如何进行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尚需得到进行一步的规范。综上所

述，所有权人变更情形下，居住权的保护面临来自所有

权行使的制约与冲突，需要法律与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和完善，以实现房屋所有权人和居住权人之间利益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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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房屋强制执行中居住权人保护理论思考

3.1 房屋强制执行中人役性居住权人的保护

人役性居住权的设立初衷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定人

群的基本住房需求，这种权利常常在具有特定关系的个

体之间建立，如家庭成员之间。其核心目的是为了保障

那些没有继承权或缺乏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因此，人

役性居住权的设计着重于保护居住权人的利益，确保他

们在房屋所有权变更后仍能维持稳定的居住条件，从而

实现其基本的居住需求。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执行程

序中，应严格审查抵押权人的经济状况，排除恶意串通、

虚假设立居住权等情形后，无论居住权与抵押权的设立

先后顺序如何，均应确认居住权的效力优先于抵押权的

实现，以切实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庭成员的基本

居住权益。这一立场契合居住权的立法初衷，也可从最

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中得到印证，该规定明确，被执行

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一般不得拍

卖、变卖或用于抵债。因此，在实际执行中，人民法院

应综合考量债权人利益与人役性居住权人之间的冲突，

在保障居住权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兼顾债务人和债权

人的合理利益，确保强制执行程序的公正与妥当。

3.2 房屋强制执行中非人役性居住权人的保护

非人役性居住权是指以房屋的用益功能为核心，不

以特定人的身份关系或生存保障为唯一目的，而是基于

商业、投资或财产利用需求设立的居住权。其本质是突

破传统人役性居住权的身份依附性，将居住权从“特定

人利益保障”扩展为“物尽其用”的现代用益物权。非

人役性居住权的设立主要基于经济利益，因缺乏人身专

属性，其保护强度弱于人役性居住权。在强制执行程序

中，可参照“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建立居住权审查机

制，区分诚信设立与恶意规避行为：对设立于抵押权之

后的居住权，可予以涤除，以实现抵押权人的优先受偿；

但在排除恶意设立的前提下，仍应保护非人役性居住权

人的合理利益，可通过补偿损失、提供替代居住或其他

救济方式，保障其设立居住权时所追求的经济利益得以

实现。

4 结语

居住权作为一种新型用益物权，虽然目前的规范还

未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笔者认为，居住权不仅在维

护弱势群体基本居住需求方面具有人役性价值，也在促

进不动产市场化利用方面体现非人役性的优势，实践中，

居住权与抵押权、所有权变更之间的冲突，使得执行标

准不一，应当严格审查抵押权人与居住权人之间的设权

动机，排除恶意串通与虚假设权；对人役性居住权，应

确立优先于抵押权的强制执行效力；对非人役性居住权，

则可在确保其合法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参照“买卖不破

租赁”原则审慎处理。同时，应构建电子化居住权审查

机制，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和救济路径，平衡债权人与居

住权人利益，切实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基本

居住权益，推动执行程序的公平、高效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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